
102 學年度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成績分配及計算方式 

 

一、設計評圖分數（90%）－設計指導老師成績 

1. 上學期共同題評圖及 3次校內評圖成績（30%） 

（1）共同題評圖佔 10% —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60%，對評老師成積平均佔 40%。 

（2）三次畢業設計評圖佔 20% —分別為 6%（評題）、7%（期中評圖）、7%（正草圖評圖）；

每次評圖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60%，對評老師成積平均佔 40%。 

（3）成績計算範例：指導老師 6 分，對評老師 A：5 分，對評老師 B：4 分；學生成績為 6 x 

60% + [(5+4)/2] x 40% = 5.4，經比例計算為 77 分，為該次學生評圖成績 

 

2. 下學期 3 次校內評圖成績（30%） 

（1）第一次評圖（開學後）10% 一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60%，對評老師成積平均佔 40% 

（2）第二次評圖（期中評圖）10% 一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60%，對評老師成積平均佔 40% 

（3）第三次評圖（正草圖評圖）10% 一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60%，對評老師成積平均佔

40% 

 

3. 期末畢業設計外評評圖成績（40%） 

（1）校內設計老師成績平均佔 50% 一設計指導老師成績佔 70%，對組老師成積平均佔 30% 

（2）外評老師成積平均佔 50% 

 



二、平時分數（10%）－助教成績 

（1）上下學期 7 次評圖，每次點名各佔 1 分，遲到扣 0.5，未到扣 1 分 

（2）期末畢業設計外評前點圖及收圖，計 2 分  註：未蓋點圖章圖面不允張貼評圖 

（3）期末畢業設計外評點名、組長、個人平常表現、畢業作品集繳交等，計 1 分 

（4）另有特殊狀況學生，助教保留扣分權力 

 

三、畢業設計總成績（100%）＝設計評圖分數（90%）＋平

時分數（10%） 

（1）畢業設計總成績為頒授「畢業設計獎」之依據 

（2）設計指導老師可依自組學生表現，加畢業設計總成績 3 分或減 2 分，畢業設計協調老

師另可再加畢業設計總成績 2 分或減 1 分；此調整後的成績得為成績單上記錄之畢業設

計成績。 


